
关于《淮安市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

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建房〔2022〕16 号）、

《最高人民法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关于规范人

民法院保全执行措施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

通知》（法〔2022〕12 号）等文件精神，保障商品房预售资

金安全，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结合我市实际，

我局制定了《淮安市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针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规定“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所

得款项应当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具体

办法，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制定”。上述两部法律法规只做了

原则性规定，并无具体的操作细则。2022 年 2 月，住房城乡

建设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出台《关于规范商品房预

售资金监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作为

全国性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新规，明确了招标确定监管银行、

合理确定监管额度、明确各方监管责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确定首末拨付节点等举措，对预售资金的监管进行了全国统

一。《意见》明确提出各地要切实履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职责，制定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和三方监管协议文

本。为此，我们起草了《实施细则》，结合我市实际，对监

管范围原则、监管职责分工、监管银行确定、监管账户开设、

预售资金归集、监管额度标准、预售资金使用等内容予以明

确，进一步提升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效能。

二、起草过程

为保证《意见》各条款得到规范、精准落实，我局选取

专人成立编制小组草拟《实施细则》。通过查阅资料、借鉴

兄弟城市经验，广泛吸纳社会公众、相关部门意见，反复修

改完善。同时，根据有关要求，严格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和

合法性审查。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有十条，主要包括监管范围及原则、监

管职责分工、监管银行确定、监管账户开设、预售资金归集、

监管额度和标准、预售资金使用、监督检查、部门协作机制

等内容。

（一）更有利于保护购房者切身利益。一是增加监管账

户公示渠道。按三部委《意见》要求，明确项目监管账户需

在预售许可证、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现场及政府官网予以

记载、公布。二是严格资金归集责任。按三部委《意见》要

求，将购房人缴交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

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全部纳入监管，同

时明确首付款由住建部门负责归集监管，按揭贷款由商业银

行负责归集监管。三是严控预售资金使用。按三部委《意见》



要求，对监管额度内、外资金的用途予以区分、细化，并明

确现行监管额度测算标准。

（二）更有利于支持开发企业经营发展。一是调整、优

化部分资金拨付节点，使其更贴合项目开发建设实际资金需

求，如调整原第 4 个节点的表述，不再要求取得供水、供电、

供气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但要求完成相应工程施工、安装，同

时增加完成门窗安装的要求。二是新增银行保函等额监管资

金规定，便于符合条件的开发企业提高沉淀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新增监管账户冻结后仍可拨付指定用途资金的规定，在

监管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下，打开使用监管资金支付工程进度

款、材料款、设备款、退房款的渠道。

（三）更有利于各参与方明晰责任义务。一是增加监管

银行应当招标确定的规定，并按三部委《意见》要求明确监

管银行需进行招标、中标公示及退出机制。二是增加银行违

规拨付、拖延支付等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并明确银行出现上

述过错时应承担的责任。三是明确住建、人行、银保监开展

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使用的监管措施。


